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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 

(2004 年 3 月 4 日卫生部、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2 号公布 自

2004年 5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的危害，防止重大传染病疫情通过车辆、船舶及其乘运人员、货

物传播流行，保障旅客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保证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物资及时运输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

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（以下简称突发事件），

是指突然发生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

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

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。 

 



 

交通运输部规章 

   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本规定所称重大传染病疫情，是指根据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应急条例》有关规定确定的传染病疫情。 

本规定所称交通卫生检疫，是指根据《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

例》对车船、港站、乘运人员和货物等实施的卫生检验、紧急卫

生处理、紧急控制、临时隔离、医学检查和留验以及其他应急卫

生防范、控制、处置措施。 

本规定所称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，是指国

务院确定并公布的检疫传染病的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。 

本规定所称车船，是指从事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活动的客车、

货车、客船（包括客渡船）和货船。 

本规定所称港站，是指提供停靠车船、上下旅客、装卸货物

的场所，包括汽车客运站、货运站、港口客运站、货运码头、港

口堆场和仓库等。 

本规定所称乘运人员，是指车船上的所有人员，包括车辆驾

驶人员和乘务人员、船员、旅客等。 

第三条 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工作，应当遵循预防为主、常备

不懈的方针，贯彻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反应及时、措施果断、

依靠科学、加强合作的原则，在确保控制重大传染病病源传播和

蔓延的前提下，做到交通不中断、客流不中断、货流不中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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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交通部根据职责，依法负责全国突发事件交通应急

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本部门的职责

范围内，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工作。 

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

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，负责对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工

作的领导和指挥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突发事件交通应

急职责，应当与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协调

行动。 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

善突发事件交通防范和应急责任制，保证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工作

的顺利进行。 

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

主管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职责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

行职责的行为向其上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举报。 

对报告在车船、港站发生的突发事件或者举报突发事件交通

应急渎职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

管部门应当予以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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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预防和应急准备 

 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行

政区域或者管辖范围的交通实际情况，制定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

案。 

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建立

卫生责任制度，制定各自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

第八条 制定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，应当以突发事件的类

别和快速反应的要求为依据，并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的意见。 

为防范和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突发事件制定的突发事件交

通应急预案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组成和相关机构的职

责； 

（二）突发事件有关车船、港站重大传染病病人、疑似重大

传染病病人和可能感染重大传染病病人的应急处理方案； 

（三）突发事件有关污染车船、港站和污染物的应急处理方

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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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突发事件有关人员群体、防疫人员和救护人员的运输

方案； 

（五）突发事件有关药品、医疗救护设备器械等紧急物资的

运输方案； 

（六）突发事件有关车船、港站、道路、航道、船闸的应急

维护和应急管理方案； 

（七）突发事件有关交通应急信息的收集、分析、报告、通

报、宣传方案； 

（八）突发事件有关应急物资、运力储备与调度方案； 

（九）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执行机构及其任务； 

（十）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人员的组织和培训方案； 

（十一）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工作的检查监督方案； 

（十二）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其他有关工作方案。 

为防范和处理其他突发事件制定的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，

应当包括本条前款除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和第（八）项规定

以外的内容，并包括突发事件交通应急设施、设备以及其他有关

物资的储备与调度方案。 

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变化和实施中

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、补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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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

事件交通应急工作预案的要求，保证突发事件交通应急运力和有

关物资储备。 

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，使客车、客船、客运站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，消除车船、

港站的病媒昆虫和鼠类以及其他染疫动物的危害。 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突

发事件交通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，增强道路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

和旅客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。 

第十二条 在车船、港站发生突发事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

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，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，按

照有关规定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的建议。 

第十三条 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决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启动后，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别，立即启动相应的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

案，并向社会公布有关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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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应急信息报告 

 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突

发事件交通应急值班制度、应急报告制度和应急举报制度，公布

统一的突发事件报告、举报电话，保证突发事件交通应急信息畅

通。 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有关

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下列有关突发事件

的情况： 

（一）突发事件的实际发生情况； 

（二）预防、控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情况； 

（三）运输突发事件紧急物资的情况； 

（四）保障交通畅通的情况； 

（五）突发事件应急的其他有关情况。 

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有关规定向所在地

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

突发事件的预防、控制、处理和紧急物资运输的有关情况。 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有关突

发事件的报告后，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1小时内向上级人民政府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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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，根据卫

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立即采取有关预防和控制措施，并协助

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对报告事项调查

核实、确证，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。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首次初步调查结束后 2 小时

内，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调

查情况。 上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下级人民政府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突发事件的报告后 1小时内，向本交通行政

主管部门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

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

门，应当及时向毗邻和其他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

部门通报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。 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或者授意

他人隐瞒、缓报、谎报有关突发事件和突发事件交通应急情况。 

 

第四章 疫情应急处理 

 

第十八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省级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检疫传染病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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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以及对出入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、物资实

施交通应急处理的决定，和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客

运站、客运渡口、路口等设立交通卫生检疫站或者留验站，依法

实施交通卫生检疫。 

第十九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

通报的有关疫情通知有关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。 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同级人民政府
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以及乘运

人员进行相应的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。 

第二十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

运输经营者对车船、港站、货物应当按规定进行消毒或者进行其

他必要的卫生处理，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疫合格，领取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后，

方可投入营运或者进行运输。 

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的印制、发放和使用，按照交通部

与卫生部等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国内交通卫生

检疫条 例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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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组织对驾驶人员、乘务人员和船员进行

健康检查，发现有检疫症状的，不得安排上车、上船。 

第二十二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

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车船、港站以及其他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

贴有关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宣传材料，并提醒旅客不得乘坐未取

得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和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格或者水路旅

客运输经营资格的车辆、船舶，不得携带或者托运染疫行李和货

物。 

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客车、客船应当在依法批准并符合

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要求的客运站、客运渡口上下旅客。 

第二十三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旅客购买车票、船票，

应当事先填写交通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制定的《旅客健康申报

卡》。旅客填写确有困难的，由港站工作人员帮助填写。 

客运站出售客票时，应当对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所有事项进

行核实。没有按规定填写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的旅客，客运站不

得售票。 

途中需要上下旅客的，客车、客船应当进入中转客运站，从

始发客运站乘坐车船的旅客，不得再次被要求填写《旅客健康申

报卡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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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旅客乘坐车船，应当

接受交通卫生检疫，如被初验为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检疫传

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及

其密切接触者，还应当接受留验站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疾病预

防控制机构对其实施临时隔离、医学检查或者其他应急医学措施。 

客运站应当认真查验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和客票。对不填报

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的旅客，应当拒绝其乘坐客车、客船，并说

明理由。 

第二十五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客运站应按车次或者

航班将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交给旅客所乘坐车船的驾驶员或者船

长、乘务员。 

到达终点客运站后，驾驶员、船长或者乘务员应当将《旅客

健康申报卡》交终点客运站，由终点客运站保存。 

在中转客运站下车船的旅客，由该车船的驾驶员、船长或者

乘务员将下车船旅客的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交中转客运站保存。 

第二十六条 车船上发现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检疫传染

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

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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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接触者时，驾驶员或者船长应当组织有关人员依法采取下列

临时措施： 

（一）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，并向车船的所有人或

者经营人和始发客运站报告； 

（二）对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

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重大

传染病病人、疑似重大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重大传染病病人及

与其密切接触者实施紧急卫生处理和临时隔离； 

（三）封闭已被污染或者可能被污染的区域，禁止向外排放

污物； 

（四）将车船迅速驶向指定的停靠点，并将《旅客健康申报

卡》、乘运人员名单移交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

管部门； 

（五）对承运过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

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

他重大传染病病人、疑似重大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重大传染病

病人及与其密切接触者的车船和可能被污染的停靠场所实施卫

生处理。 

车船的前方停靠点、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以及始发客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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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接到有关报告后，应当立即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

立即和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到达现场，

采取相应的交通卫生检疫措施。 

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正在

行驶的车船载有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

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

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，

应当立即通知该客车、客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，并通报该车船

行驶路线相关的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。 

第二十八条 对拒绝交通卫生检疫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车

船、港站和其他停靠场所、乘运人员、运输货物，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依法采取强

制消毒或者其他必要的交通卫生检疫措施。 

第二十九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车船近期曾经载运过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

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、疑似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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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病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，应当立即将有关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

送交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。 

第三十条 参加重大传染病疫情交通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，

应当按照有关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的要求，采取卫生防护措施，

并在专业卫生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交通应急保障 

 

第三十一条 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启动后，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车船、港站、道路、航道、船

闸、渡口的维护、检修，保证其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。  除

因阻断检疫传染病传播途径需要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并依照法定

程序可以中断交通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中断交通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交通中断或者紧

急运输受阻，应当迅速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

当地人民政府，并采取措施恢复交通。如难以迅速恢复交通，应

当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解决，或者提请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行

政主管部门协助解决。 

第三十二条 在非检疫传染病疫区运行的车辆上发现检疫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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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

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

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决定

对该车辆及其乘运人员、货物实施交通卫生检疫。 

在非检疫传染病疫区运行船舶上发现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

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

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、疑似传染病

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，由海事管理机构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

政主管部门依法对该船舶及其乘运人员、货物实施交通卫生检疫。 

在非传染病疫区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行的船舶上发现检

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、可能感染检疫传染病病人

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

染病病人、疑似传染病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，交通部会同卫生部

依法决定对该船舶实施交通卫生检疫，命令该船舶不得停靠或者

通过港站。但是，因实施卫生检疫导致中断干线交通，报国务院

决定。 

 

第六章 紧急运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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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运输的

人员群体、防疫人员、医护人员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救

治消毒药品、医疗救护设备器械等紧急物资及时运输。 

第三十四条 依法负责处理突发事件的防疫人员、医护人员

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以及本

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可以优先购买客票；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

输经营者应当保证其购得最近一次通往目的地的客票。 

第三十五条 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

部的命令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紧急调

用有关人员、车船以及相关设施、设备。 

被调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确保完成有关人员和紧急物资运

输任务，不得延误和拒绝。 

第三十六条 承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紧急运输的车船，

应当使用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。其中，跨省运送紧急物资的，应

当使用交通部统一印制的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；省内运送紧急物

资的，可以使用省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《紧急运输通

行证》。使用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的车船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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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通行费、船舶过闸费，并优先通行。 

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应当按照交通部的有关规定印制、发放

和使用。 

第三十七条 承担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理紧急运输任务的

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车船在装卸货物前后根据需要进行清洗、消毒或者进

行其他卫生处理； 

（二）有关运输人员事前应当接受健康检查和有关防护知识

培训，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具； 

（三）保证驾驶员休息充足，不得疲劳驾驶； 

（四）进入疫区前，应当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；驶离疫区后，

应当立即对车船和随行人员进行消毒或者采取其他必要卫生处

理措施； 

（五）紧急运输任务完成后，交回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，对

运输人员应当进行健康检查，并安排休息观察。 

第三十八条 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，引航人员、理货人员

上船引航、理货，应当事先体检，采取相应的有效防护措施，上

船时应当主动出示健康合格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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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检查监督 

 

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

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工作的指导和督察；上级人民

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指导

和督察，下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。 

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

人员依法协助或者实施交通卫生检疫，应当携带证件，佩戴标志，

热情服务，秉公执法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阻挠。 

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

对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、《旅客健康申报卡》使用情况的监督

检查；对已按规定使用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、《旅客健康申报

卡》的车船，应当立即放行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、伪造、变造、租借、转让《交

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、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擅自印制、伪造、变造、租借、转

让的《交通卫生检疫合格证》、《紧急运输通行证》。 

 

第八章 法律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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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违反

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未依照本规定履行报告职责，对突发事件隐瞒、缓报、

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、缓报、谎报的； 

（二）未依照本规定，组织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要的

紧急物资的运输的； 

（三）对上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有关调查不予

配合，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、干涉调查的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传

染病传播、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，

对主要负责人、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开

除的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规

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上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、通报批评、给予警告；对主要负责人、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、撤职的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在突发事件调查、控制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失职、渎职

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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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拒不履行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理职责的。 

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，

对在车船上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，未按

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第四十五条 检疫传染病病人、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以及与

其密切接触者隐瞒真实情况、逃避交通卫生检疫的，由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

并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拒绝接受交通卫生检疫和必要的卫生

处理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四十六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，未取得相应的运输经营资格，

擅自从事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；或者有其他违反有关道路运输、

水路运输管理规定行为的，依照有关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管理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从重给予行政处罚。 

 

第九章 附 则 

 

第四十七条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交通应急方案，参照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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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病交通应急方案执行。 

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二○○四年五月一日起施行。 


